
关于塔城地区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序号41）
整改情况的公示
    
根据《塔城地区贯彻落实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序号41）已完成整改，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
[bookmark: OLE_LINK1]一、整改任务：完成托里县金福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依尔金矿尾矿库闭库治理工作。
二、整改时限：2025年底前。
三、整改目标：完成托里县金福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依尔金矿尾矿库停产期间安全保障，按照要求开展尾矿库闭库工作，验收合格后闭库销号。
四、整改措施：
督促指导企业编制安全预评价、初步设计、安全设施设计，并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审查、批复，督促该企业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按照批复的《安全设施设计》开展尾矿库闭库工程施工，经验收合格后闭库销号。
五、完成情况
一是编制《托里县金福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依尔金矿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以下简称《安全设施设计》），开展评审工作。2024年3月，托里县金福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新疆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完成了《安全设施设计》；2024年4月向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交了《安全设施设计》；2024年5月23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下发了《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许可意见书》，原则上同意《安全设施设计》通过审查，建设期从2024年5月23日至2025年6月22日。二是按照《安全设施设计》开展施工。依据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审查通过的《安全设施设计》，组织中国黄金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进行了尾矿库闭库工程施工，开展尾矿坝、防排洪系统、安全监测设施、辅助设施、安全标志工程建设。三是组织竣工验收。2025年7月，委托博俊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托里县金福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依尔金矿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报告》（以下简称《验收评价报告》）；2025年6月26日，组织5名专家、本单位和博俊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代表召开了《验收评价报告》技术审查会，经过充分的讨论，专家组同意该《验收评价报告》通过技术审查；2025年8月19日，邀请自治区相关专业的技术专家组成闭库工程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技术专家组，对托里县金福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依尔金矿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进行了现场竣工验收，经充分讨论，认为施工质量满足设计要求，同意通过闭库工程竣工验收。四是监督核查。2025年8月21日，地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地区自然资源局、托里县应急管理局、财政局、生态环境局领导干部和水利高级工程师肖明、地质及采矿工程高级工程师罗爱民、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高级工程师李留斌3名专家对托里县金福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依尔金矿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现场竣工验收情况进行监督核查，认为验收过程合法合规，验收结果符合实际，同意通过闭库工程竣工验收意见。
[bookmark: _GoBack]公示时间：2025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共计10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来电来函如实反映。
牵头责任单位电话（传真）：0901-6272967  
邮箱：tcdczggs@163.com
